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浙江南

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都电源”）《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事项  

1、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8,888万元受让公司参股子公司北京智行鸿远汽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行鸿远”）股东张君鸿先生持有的1,306.5621万股（占总

股本9%）股权。截至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持有智行鸿远26%的股权，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智行鸿远35%的股权比例，成为智行鸿远第一大股东。 

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交易对手方更好的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公

司同意在交易对手方如期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后将持有的智

行鸿远其中4%的股权（即对应580.69万股股权）无偿奖励给张君鸿及其管理团队。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3、本次交易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领域的布局，智行鸿远有望与公司形

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4、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衣宝廉  汪祥耀  张建华 

2017 年 2月 16日 




